
改变监管方式“出硬招”
——市安监局深度解读新《安全生产法》

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新的《安全生产法》将于今年

12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新《安全生产法》跟原法相比存在哪些重要的变化？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哪些新的要求？记者特此采访了市安监

局有关负责人，为大家深度解读新《安全生产法》。

生产经营单位：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是指从事生产或者经营活动

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

及其他组织和个人。

主要负责人：规定主要负责人
是指生产经营单位内对生产经营

活动负有决策权并能承担法律责

任的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实际控

制人、总经理、经理、厂长等。

事故隐患：规定事故隐患是指
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安全规程和管

理制度的规定，或者因其他因素在

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

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

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重大事故隐患：规定重大事故
隐患是指危害或者整改难度较大，

需要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

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

事故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

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

事故隐患。

重大危险源：对重大危险源概
念进行了修改，规定重大危险源，

是指依据安全生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辨识确定

的危险设备、设施或者场所（包括

场所和设施）。

生产安全事故：规定生产安全
事故，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

人身伤亡（包括急性工业中毒）或

者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事关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大局。2002 年制定的 《安全生产

法》实施十多年来，对预防和减少生产

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前我国正处在工

业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安全生产基础仍

然比较薄弱，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安

全防范和监督管理不到位、违法生产经

营建设行为屡禁不止等问题较为突出，

各类生产安全事故还处于易发多发的高

峰期，特别是重特大事故仍未得到有效

遏制，安全生产的各方面工作亟需进一

步加强，故将《安全生产法》进行修

改。

一是强化依法治安的法律保障。以

法律形式明确“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

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和“生产经营单位负

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

监督”的工作机制，为提升安全生产重要

性的认识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是强化落实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

任。着力解决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

产投入、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作用发挥、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制度等问题。

三是强化政府和部门监管。完善监

管机制，加大监管力度，着力解决安全监

管部门的地位问题和责任分工问题。

四是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加重

对违法行为、特别是对责任人的处罚力

度，着力解决如何“重典治乱”问题。

首先，罚款处罚力度明显加大。新

《安全生产法》按照两个责任主体、四

个事故等级，设立了对生产经营单位

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八项罚款处罚规

定。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对比来看，对事故责任单位的

罚款“起步价”从原来的10万元提高至

20万元，“封顶价”从原来的500万元

提高至2000万元。在目前我国所有法

律直接规定的罚款数额中，这个数字

是最高的。

其次，对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

人的处罚更加严厉，甚至包括“终身行

业禁入”。一旦因未履行职责导致事

故发生，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除

被降级、撤职外，还要缴纳前一年年收

入30%至100%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

将被追究刑事责任。需要强调的是，

新《安全生产法》还明确规定，生产经

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重大、特别重大

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

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

再次，针对现实中一些企业特别

是上市公司“不怕罚款怕曝光”的情

况，新《安全生产法》将实行“黑名单”

制度。规定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

产违法行为信息库，记录生产经营单

位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信息，对违法

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向社会公示，并

通报行业主管部门以及投资、国土、证

券监管等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

为什么要修改《安全生产法》？

《安全生产法》

修改体现了何种思路？

新安法在强化安全生产法律责任方面有何体现？

新《安全生产法》的公布实施，标

志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又迈进一大

步。今后，面对政府执法更加严格、违

法成本更加高昂以及公众关注度日益

增加等形势，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制定

有效的措施，积极落实主体责任、谋求

安全发展。

全市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应着力从

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加强对新《安全生产法》的宣

贯，推动“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

二是对照新《安全生产法》和其他

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加快完善自

身的安全生产制度体系，扎实开展安

全管理；

三是牢固树立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意识，建立覆盖全体员工和岗位、全部

生产经营和管理过程的安全生产责任

体系；

四是加强安全生产培训，通过制

定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提高全员风

险管控能力；

五是建立专业化的安全管理队

伍，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

山、金属冶炼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

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六是积极利用法律赋予的新手

段，如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强化

安全事故风险管控，建立安保互动，减

轻事故发生后的救助负担；

七是生产经营单位要尽快适应新

安法的新规定，保障生产正常运行。

今后生产经营单位应着力从哪些方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链 接

新《安全生产法》明确6大安全生产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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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经营单位（企业）角度来看，

新《安全生产法》最突出的变化，就是更

加注重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与原法相比，在新增的 17条条款

中，9条与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人员直接相

关。而在全法114条条款中，71条都与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人员直接相关。

在这方面，新《安全生产法》作出的

4项规定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明确生产经营单位委托专业服

务机构提供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服务的，

保证安全生产的责任仍然由本单位负

责；

二是明确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

责任制内容，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

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

三是明确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

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的

7项职责；

四是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

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由建设单位

负责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

新《安全生产法》中有两点需要特别

关注。

第一，对政府监管责任的规定细化

到了镇（街道）一级。自古以来，中国的

行政法对机构职责的规定一般都到县

级为止，很少对乡镇这一层次的机构做

出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规定，

但这次新《安全生产法》的修改突出了

乡镇、街道和开发区等的安全生产监管

作用。

第二，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

经营单位，政府安监部门可以采取强制

停产措施。新《安全生产法》规定了对存

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政府

安监部门可以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

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强制

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这对生

产经营单位的影响将是非常重大的。

与原法相比，

新《安全生产法》

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

新《安全生产法》中有哪些调整生产经营单位需要尤其关注？

处 20万元
以上 50万
元以下的
罚款

处 50 万元
以上100万
元 以下的
罚款

处100万元以
上500万元以
下的罚款

处500万元以
上1000万元
以下的罚款

特别重大事故一般事故 较大事故 重大事故

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1000
万 元 以 上
2000万元以
下的罚款 处一年年收入

30%的罚款

处一年年
收入40%
的罚款

处一年年
收 入 60%
的罚款

处一年年
收入 80%
的罚款

终身不得担任
本行业生产经
营单位的主要
负责人

对事故单位的经济处罚规定 对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经济处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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